
附件2

云南省昌宁第一中学2022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一：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
项目名称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
立项依据

《2021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央直达资金》保财教〔2021〕36号。

项目实施单位

云南省昌宁第一中学

项目基本概况

对普通高中教育阶段“四类”学生（原建档立卡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残疾学生）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，从制度上基本解决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。维护教育公平，促进教育持续健康发展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，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，让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成为有用之才。全年预算补助资金372.25万元，其中县级配套资金8.93万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普通高中教育阶段的“四类”学生（原建档立卡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残疾学生）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一等每生每年2500元，二等每生每年1500元。
资金安排情况

全年预算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372.25万元，其中县级配套资金8.93万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项目分春、秋两季实施，春季学期2022年7月底实施结束，秋季学期2022年12月底实施结束。
项目实施成效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项目的实施，减轻了困难学生家庭经济负担，保障了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，从制度上基本解决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，维护了教育公平，促进了教育持续健康发展。

